
臺北市政府 101.03.22.  府訴字第 101090470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路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11月 16日北市交運字第 10034363400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於民國（下同）100年 11月 8日經民眾檢舉有提供車資折扣之情

事，因未能判定該檢舉民眾搭乘之計程車隸屬之派遣車隊，遂由原處分機關所屬本市公共運

輸處於 100年 11月 11日訪談遭檢舉之計程車駕駛人○○○並製作訪談紀錄表後，審認訴願人

確有未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

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契約書前，即派遣計程車業務而要求受託服務之計

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差額，違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

，爰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規定，以 100年 11月 16日北市交運字第 10034363400號裁處書

，處

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罰鍰，並限訴願人於 100年 11月 19日前改善。訴願人不服，於 

1

00年 12月 1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01 年 1月 13日補正訴願程式，1月 20日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公路法第 2條第 1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左：......十二、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 （市） 政府。」第 56條

　　第 1項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向所在地之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應具

　　備資格、申請程序、核准籌備與廢止核准籌備之要件、業務範圍、營運監督、服務費收

　　取、車輛標識、營運應遵守事項與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糾

　　正、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或廢止其營業執照之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交



　　通部定之。」第 77條第 3項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依第五十六條所定辦法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

　　、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六個月至一年或廢止其營業執照 ......。」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公路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派遣，係指接受消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後，

　　指派消費者搭車所在地同一營業區域內特定計程車前往載客之營運方式。」第 13條第 2

　　項規定：「經營派遣業務不得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但報

　　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同業

　　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第六條第三項所定契約書，不在此限。」第　23條

　　第 1項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本辦法之規定，或未依本辦法申請核准即經營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交通部 100年 6月 29日交路字第 1000006044號令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

營

　　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針對經營派遣業務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

　　差額，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會商』，係指由經營派遣服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公

　　司（或分公司）所在地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含共同營業區內其他公路主管機關

　　）、團體及公（工）會，應有共識做成結論明定於契約書後，始得由計程車駕駛人負擔

　　運價折扣之差額。」

　　100 年 10月 13日交路字第 1000053268號函釋：「主旨：有關......『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 條第 2項執行疑義乙案......說明：......二、查......其立

　　法意旨係考量派遣車隊實施車資折扣措施曾造成多數計程車駕駛人需延長工作時數以為

　　因應，嚴重影響其勞動條件，爰明定實施車資折扣應踐行會商程序。有關派遣車隊提出

　　完全由車隊自行吸收折扣差額之運價折扣方案乙節，考量乘客給付之車資係屬駕駛人之

　　營業收入，倘該折扣需由駕駛人先行吸收，自應踐行上述會商程序，以保障駕駛人權益

　　。三、另有關部分車隊反映上述會商程序有妨礙車隊自主經營及干預市場競爭乙節，查

　　前揭規定係考量車隊駕駛居談判及締約弱勢，為避免衍生多數駕駛人受剝削及惡性競爭

　　等議題，計程車運價折扣原則不得轉嫁駕駛人吸收之規定，係保護計程車駕駛人勞動條

　　件的正當及必要公權力行為。」

　　臺北市政府 100年 9月 23日府交運字第 100326135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

務

　　委任事項。......公告事項：本府將臺北市計程車共乘營運審議小組業務暨公路法中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罰則之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第 2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有關依據公路法第 56條所定之計程

車

　　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略）」

┌───────────┬──────────────────┐

│項次　　　　　　　　　│一　　　　　　　　　　　　　　　　　│

├───────────┼──────────────────┤

│違規事件　　　　　　　│違反公路法及公路法所發布之命令　　　│

├───────────┼──────────────────┤

│法條依據　　　　　　　│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　　　　　　　　　 │

├───────────┼──────────────────┤

│統一裁罰基準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 1次處 6萬元罰│

│(新臺幣：元)　　　　　│　　鍰，1年內第 2次違反同款規定者，處│

│　　　　　　　　　　　│　　9 萬元罰鍰……：　　　　　　　　│

│　　　　　　　　　　　│　(一)經營派遣業務未依「計程車客運服│

│　　　　　　　　　　　│　　　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　　　　　　　　　　　│　　　2 項規定，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

│　　　　　　　　　　　│　　　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　　│

├───────────┼──────────────────┤

│違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第 13條第 2項　　　　　　　　　　　　 │

│請核准經營辦法條文　　│　　　　　　　　　　　　　　　　　　│

├───────────┼──────────────────┤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一、3萬元以上 9萬元以下罰鍰。　　　　│

│元) 及其他處罰　　　　│二、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繼│

│　　　　　　　　　　　│　　續接受委託 6個月至 1年或廢止其營業│

│　　　　　　　　　　　│　　執照。　　　　　　　　　　　　　│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自始未要求司機吸收及先行吸收折扣，本案計程車駕駛人已對原處分機關所屬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說明車隊沒有要求他吸收折扣，惟裁處書不採用該證詞，僅以與訴

　　　願人競爭車隊之人員於車上誘導司機之對話逕行對訴願人開罰，致公權力淪為商業競

　　　爭的工具。

（二）裁處書強將訴願人自行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認定為要求司機吸收，原處分機關所屬臺

　　　北市公共運輸處於新聞稿等資料表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並未規定



　　　車隊不得提供乘客折扣優惠，訴願人既未要求所屬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

　　　，依法不須再經上開辦法第 13條第 2項但書規定之會商程序。

（三）原處分機關要求訴願人百分之百吸收折扣也要經過會商，並將司機先墊付折扣後得到

　　　百分之百補貼，視為司機有「實質」吸收折扣，係違法擴權，限制人民經商自由權與

　　　生存權。原處分機關顯然誤認有車資折扣一定就是「駕駛人先行吸收」，一聽到「折

　　　扣」 2個字就開罰，明顯涵攝法律不當。

（四）裁處書以折扣訊息影響計程車市場甚鉅為由，未提出有多少司機被害而權益受損，就

　　　以「有折扣訊息就是十惡不赦」的心態作出 6萬元罰款之處分，對於「有多少起該折

　　　扣訊息」、「造成多少司機受損」、「影響計程車市場多少金額」從未提出，完全不

　　　符合比例原則也無任何標準可言。

（五）計程車駕駛人屬自營事業，對於車資之收入有絕對自主決定權，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

　　　與所屬計程車駕駛人間之契約自由竟予以完全限制與剝奪，明顯違反憲法。

三、查原處分機關援引上開交通部 100年 10月 13日交路字第 1000053268號函釋意旨，認訴

願

　　人有提供運價折扣之事實，且該運價折扣之差額，係由該經派遣之計程車駕駛人先行吸

　　收，卻未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

　　客運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契約書，完成法定會商程序，違反計程

　　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有未具名檢舉人之錄影影像畫面及

　　原處分機關所屬本市公共運輸處 100年 11月 11日訪談計程車駕駛人○○○製作之訪談紀

　　錄表影本等附卷可稽，是原處分固非無見。

四、惟按除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

　　運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定型化契約書上外；經營派遣業務不得要

　　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違反者應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3項規定

　　予以處罰，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及第 23條定有明文，考其

　　立法意旨，係考量派遣車隊實施車資折扣措施曾造成多數計程車駕駛人需延長工作時數

　　以為因應，嚴重影響其勞動條件，爰明定實施車資折扣應踐行會商程序，以保障計程車

　　駕駛人權益。是為保障多數屬談判及締約弱勢之計程車駕駛人勞動條件等權益，乃限制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於要求受託服務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之差額前，須先報經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勞工、消費者保護等主管機關、團體及計程車客運業同業公會

　　暨相關之公（工）會，並明定於定型化契約書上始得為之。上開規定既係保障計程車駕

　　駛人之勞動條件，則運價折扣之差額若實際上係由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負擔，而非由計

　　程車駕駛人吸收之情況，應不致影響計程車駕駛人之勞動條件。經查上開訪談紀錄表內

　　容載明：「......部分客人上車會詢問能不能提供折扣，由司機自行決定，本人不會主



　　動提供折扣。」亦即該計程車駕駛人並未提出訴願人要求其吸收運價折扣之說明；復據

　　原處分機關答辯卷證所附民眾檢舉錄影影像畫面及原處分機關答辯內容所示，該計程車

　　駕駛人雖坦承倘民眾叫有折扣車隊之計程車，就有提供車資折扣，惟其明確表示折扣之

　　運價差額駕駛人會再行向公司請款；該對話內容亦僅可顯示訴願人有提供運價折扣之事

　　實，尚無證據資料顯示，運價折扣之差額係由經其派遣之計程車駕駛人吸收。則原處分

　　機關僅以交通部 100 年 10月 13日交路字第 1000053268號函釋意旨，認訴願人有運價折

扣

　　之事實，即遽認定該運價折扣之差額係由計程車駕駛人先行吸收，而不論該運價折扣是

　　否實際由計程車駕駛人負擔，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3條第 2項規範

　　意旨有無扞格之處？即非無疑。且依卷附訴願人所提供其與駕駛人簽訂之定型化契約書

　　第 3條明定，訴願人因營業需要所需行銷策略而實質減收之車資金額，由甲方（即訴願

　　人）負擔；故本件訴願人是否有要求計程車駕駛人吸收運價折扣差額之事實，亦非無疑

　　義。況本件原處分機關既未查證訴願人是否確實履行該契約書而由其實際負擔運價折扣

　　差額，且對於上開訪談紀錄表中關於駕駛人對於訴願人有利之說詞，原處分機關不予採

　　認之理由為何？亦未提出合理之說明，則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予處罰訴願人，即嫌速斷，

　　有先予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

　　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市　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